
臺北市政府 113.07.04.  府訴一字第 1136082634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訴願人因道路交通管理等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設置交通標誌之處分及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設置之固定式測速照相設備，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關於原處分機關設置交通標誌之處分部分，訴願駁回；其餘訴願不受理。

　　事　　實

原處分機關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於本市水源快

速道路（下稱系爭道路）設置限速 60 公里／小時之標誌處分（下稱原處分），訴願

人不服，主張系爭道路限速不當；另本府警察局於系爭道路設置固定式測速照相設備

（下稱系爭設備），訴願人主張未能增加交通安全，反而危害交通安全云云；於民國

（下同）113 年 5　月 7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113 年 6　月 4　日補充訴願理由，

並據原處分機關及本府警察局檢卷答辯。

　　理　　由

壹、關於原處分部分：

一、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條第 1　款、第 5　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

　　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

　　之地方。……五、標誌：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以文字或

　　圖案繪製之標牌。」第 4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道路標誌、標線、號

　　誌及其他相關設施之設置與管理，應提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駕駛人及行人

　　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便利行旅並確保交通安全。」「前

　　項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樣式、標示方式、設置

　　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市區道路條例第 2　條規定：「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而言：一、都市計畫區域

　　內所有道路。二、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

　　」第 4　條規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轄市區道路分工權責、設施維

　　護、使用管制、障礙清理等管理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分別定之

　　，並報內政部備查。」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　條規定：「本規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第 2　條規定：「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目的

　　，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便利

　　行旅及促進交通安全。」第 3　條第 1　款規定：「標誌、標線及號誌之定義如

　　左：一、標誌：以規定之符號、圖案或簡明文字繪於一定形狀之標牌上，安裝於

　　固定或可移動之支撐物體，設置於適當之地點，用以預告或管制前方路況，促使

　　車輛駕駛人與行人注意、遵守之交通管制設施。」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標

　　誌、標線、號誌之設置、養護及號誌之運轉，由主管機關依其管轄辦理之。」第

　　5　 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主管機關，指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及警

　　察機關。」第 21 條規定：「標誌之有效範圍、限制、遵行時間、加設附牌或附

　　加英文說明，除本規則已有規定外，由主管機關視實際情況定之。」第 56 條規

　　定：「禁制標誌分為左列三種：一、遵行標誌：表示遵行事項。二、禁止標誌：

　　表示禁止事項。三、限制標誌：表示限制事項。」第 85 條規定：「最高速限標

　　誌『限 5』，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超速。設

　　於以標誌或標線規定最高速限路段起點及行車管制號誌路口遠端適當距離處；里

　　程漫長之路段，其中途得視需要增設之。本標誌與第一百七十九條速度限制標字

　　得同時或擇一設置……。」

　　臺北市政府 98 年 11 月 24 日府交治字第　09833044100 號公告：「主旨：公

　　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公告事項：…

　　…二、本府將下列業務，除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中有關停車場劃線事

　　宜及監督事宜之本府權限事項外，委任本市交通管制工程處，以該處名義執行之

　　：……（四）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中有關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及安全設施等之設置及監督事宜。」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系爭道路名為快速道路，限速 60 公里／小時較其他

　　道路失衡，限速不當；警察局設置系爭設備不當，未能增加交通安全，反而危害

　　交通安全，請撤銷原處分。

三、按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目的，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路況

　　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便利行旅及促進交通安全，揆諸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2　條規定自明。故交通標誌有無設置之必要，如何設置，設

　　置何種標誌以及在何處設置，均由主管機關考量交通順暢及維護安全之公益等因

　　素而為裁量。查本件原處分機關以 113 年 5　月 28 日北市交工規字第 113303

　　21141 號函附訴願答辯書陳明略以：「……理由：……三、……考量速限 60 公

　　里／小時為 5　之倍數，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次查水源快速道路主線設計速率經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98 年 4



　　月 13　日北市工新設字第 09862926800 號函示『其主線之設計速率為 60 公里

　　／小時……』……」是原處分機關已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相關規定

　　，並依道路速限訂定原則，考量上開路況及行車安全等因素，爰作成設置速限 6

　　0 公里／小時之標誌，並無違誤。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

　　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貳、關於本府警察局設置系爭設備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

　　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

　　政行為。」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

　　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

二、查訴願人不服本府警察局於系爭道路設置系爭設備提起訴願，惟該設置系爭設備

　　之行為，係警察機關依法以科學儀器取得交通違規證據資料，性質上為事實行為

　　，其本身並未包含有創設、形成、變更權利義務內容，並非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

　　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尚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就此遽向本府提起訴

　　願，揆諸前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參、另訴願人申請言詞辯論一節，經審酌本案原處分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且本府警察

　　局設置系爭設備非屬行政處分，核無進行言詞辯論之必要，併予敘明。

肆、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不合法，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前段及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